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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司法的电子应用方式改革

周　翠

　　内容提要：司法电子化代表着未来的改革潮流。德国经过多年的探索，于 ２０１３年正

式颁行了《电子司法法》和《加强法院程序和检察署程序中使用视频技术的法律》。此外

《改革强制执行中的财产查明法》也于２０１３年初生效。这三部法律分别就法院与当事人

之间的法律交往的电子化、庭审方式的电子化以及民事执行程序中债务人信息的电子化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从而构建了德国电子司法的整体框架。其中《电子司法法》对

安全的电子法律交往路径、电子案卷、电子文档的证明力进行了规范，新内容大多将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生效。同时，德国还拓展了电子视频传输技术在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

但出于保护人格权的考量禁止法院对电子庭审进行录制。此外，在债务人财产查明和债

务人名册方面，德国亦初步实现了电子化。未来，学者还建议引入电子准备程序，以进一

步促进诉讼经济与诉讼效率以及减轻法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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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经济与效率之目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构电子司法（ＥＪｕｓｔｉｃｅ）体系，属于现代

自由民事诉讼法典的发展方向之一。〔１〕 所谓电子司法，是指在整个司法管理系统中应用

信息与通讯技术，包括互联网联络（例如信息安全、电子签名）、程序电子化（例如视频庭

审）以及司法内部管理的电子化（例如电子案卷、电子档案）等内容。〔２〕 电子司法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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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近民、诉讼效率与诉讼经济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通过采用电子信息与存储技

术以及借助软件与数据库的辅助支持，可减少管理错误、加强法院间的沟通、便利当事人进

行诉讼和加快诉讼进程；另一方面，无纸化办公亦可节省司法开支和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

经过多年的探索，德国于 ２０１３年正式颁行了《电子司法法（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ｅｓｅｔｚ）》、〔３〕

《加强法院程序和检察署程序中使用视频技术的法律》，〔４〕而《改革强制执行中的财产查

明法（ＺｗＶｏｌｌＳｔｒ?ｎｄＧ）》〔５〕也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生效。这三部法律分别就法院与当
事人之间的法律交往的电子化、庭审方式的电子化以及民事执行程序中债务人信息的电

子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从而构建了德国电子司法的整体框架。

一　立法背景

德国很早就启动了电子司法改革。１９８２年开始的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迅速取得成
效，为邻国（例如奥地利、瑞典）和欧盟的电子督促程序提供了蓝本与借鉴。如今，德国普

通法院每年审结一百五十万件民商事案件（不含家事案件），而处理的督促程序却达六百

万件左右。〔６〕 电子督促程序已然成为减轻法官负担的主要的程序过滤与分流机制。

进入２１世纪后，２００１年５月６日与１１月１６日通过的《电子签名法（ＳｉｇＧ）》和《电子
签名条例（ＳｉｇＶ）》、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通过的《关于在司法中使用电
子通讯方式的法律（Ｊｕｓｔｉｚ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ｓｅｔｚ）》和《第二次司法现代化法（２．Ｊｕｓｔｉｚｍｏｄｅｒ
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７〕相继推动了司法电子化的发展。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之上，德国围绕
着电子商事登记、电子法院政务邮箱（ｗｗｗ．ｅｇｖｐ．ｄｅ）、网络视频记录（Ｖｉｄｅｏｏｖ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网络调解（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声音识别和电子速记、电子送达、当事人与法院之间
的电子联络等内容进行了改革。〔８〕 此外，德国还借助互联网基本实现了司法公开：全国

统一的网页（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ｚ．ｄｅ）提供各类登记信息与查询功能；〔９〕自 １９９８年起，在网络上免
费提供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自２０００年起，陆续在网络上免费提供联邦最高法院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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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ＴＤｒｓ．１４／４９８２，１。该法全称为《促进与法院间的电子法律交往法（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Ｆ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ｎＲｅ
ｃｈｔ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ｍｉｔＧｅｒｉｃｈｔｅｎ）》，ＢＧＢｌ．Ｉ２０１３，Ｓ．３７８６。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２１日，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和萨克森州联合
向联邦参议院提起了草案议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内阁决议通过了联邦司法部制定的政府草案；２０１３年 ２月 １
日，联邦参议院提交了意见；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联邦议院对两个草案进行了一读；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３日，联邦议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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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４年全德每年处理的督促程序分别为：６４３万、６０２万、５８３万、５７６万和 ５５９万，详见德国 ２０１５年司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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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网页上例如可以查询联邦公证员协会制作的遗嘱总登记簿（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ｓ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和养老照管总登记
簿（ｚｅｎｔｒａｌｅｓＶｏｒｓｏｒｇ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等信息。此外，还可查询其他的服务信息，例如法院外纠纷调停、联邦和各州的法
律、口译和翻译人员的数据库、财税惩罚列表、国际法律交往、地籍簿、司法拍卖、投资人示范法、督促程序、法律

服务登记簿、判例、强制拍卖期日等，并可查看执行网站的链接和各联邦州登记簿的链接等。



专业最高法院的裁判。〔１０〕

尽管最初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电子司法领域内的立法进程在随后的十年间几

乎处于停顿状态，尤其是有关电子法律交往的进展远非所愿。〔１１〕 这种迟疑不仅源于立法

者对新媒体的接触恐惧，而且也源于转型困难、购置设备耗资不菲以及还需培训员工等顾

虑，再加之目前关于电子案卷的体验不尽如人意，借助计算机技术的辅助法官未感到明显

的便利与时间节约，不仅系统内的搜索功能差强人意，而且如何对多个文档和内容广泛的

资料进行合理归档以方便调取也有待探索。此外，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需以纸面形

式保存案卷，故中期亦无法看到明显的费用节俭效应，这些因素均导致立法者在进一步的

司法电子化改革上踌躇不前。〔１２〕

然而，电子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推动了改革的前行。德国于 ２０１２年和 ２０１３年紧锣
密鼓地出台了前述三部法律。尤其是为了促进德国私法适应现代法律交往的发展而颁布

的《电子司法法》，对民事诉讼法、家事与非讼事务法、劳动法院法、社会法院法、行政法院

法等规范进行了修订，〔１３〕改革后的大部分内容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生效。为了促进全面的
电子法律交往，该法不仅为律师、公证员以及官署创设了使用电子途径的义务，而且还拟

引入电子案卷（ＥＡｋｔｅ）以根本性地变革司法工作的模式。〔１４〕 依照该法律的设想，全德境
内的法院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均应当有能力在技术上以电子方式接收诉状和申请；自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专业人员例如律师、公证员和官署只能通过电子途径向法院递交书
状。〔１５〕 为此，立法者重点规制了安全传递文书的电子途径，明确了电子送达与电子递交

的规范，并对电子文档的证明力、临时救济程序中的电子保护函等作出了详细规定。

整体而言，德国的改革与欧盟保持一致，并深受其影响。欧盟也已于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８
日通过《电子身份认证和电子交往的私密服务法令（ｅＩＤＡＳＶＯ）》，〔１６〕取代了第 １９９９／９３／
ＥＧ号欧盟指令。新法令的实质内容自 ２０１６年 ７月 １日生效，并主要对欧盟市场内的电
子身份识别与电子交往的信任服务进行了规范，尤其在安全手段、安全服务以及反篡改、

法安定和证据安全等方面带来新变化，从而旨在为各成员国建构电子政务（ｅ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电子医疗（ｅＨｅａｌｔｈ）、电子司法（ｅＪｕｓｔｉｚ）、电子贸易（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电子商务（ｅ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以及其他电子世界奠定基础。〔１７〕 电子画卷徐徐展开，占据重要一席地位的电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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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和治安法领域内的电子法律交往，另有立法计划；联邦司法部也已公布《刑事案件中引入电子案卷的

法律草案》（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ｚｕｒ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ｄｅｒ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ｔｅｉｎＳｔｒａｆｓａｃｈｅｎ）。此外，《德国电
子政务法（ＥＧｏｖＧ）》也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５日通过（ＢＧＢｌ．Ｉ，Ｓ．２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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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üｂｅｒ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ｚｉｅｒｕｎｇｕｎｄ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ｄｉｅｎｓｔｅｆüｒ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ｋｔｉｏｎｅｎ，ＶＯ（ＥＵ）Ｎｒ．
９１０／２０１４．
为了防止篡改、遵守意思表示的特定形式和确保证据安全，欧盟法令要求在欧盟电子经济与管理交往中使用签

名、时间印章和电子证件等安全手段；所谓信任服务（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ｄｉｅｎｓｔｅ），是指由电子签名引出的一系列程序，例
如电子时间印章、电子印戳、签名文档的长期保存、电子挂号信的送达确认或者网页证明等。学者认为，此部法

令的部分内容超出了欧盟的立法权限，详见 Ｒｏｎａｇｅｌ，ＮｅｕｅＲｅｇｅｌｎｆüｒｓｉｃｈｅｒｅ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ｋｔｉｏｎｅｎ，ＮＪＷ
２０１４，３６８６，３６８７。



法究竟呈现何等图景，还须检视德国最新改革的具体内容。

二　改革重点

（一）法律交往的电子化

１．外部联络：电子送达与电子递交

加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电子交往，是实现电子司法的重要一环。这一内容构成

《电子司法法》的立法初衷与改革重点。换言之，此部法律的核心内容即在于界定安全的

电子通讯途径。依照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３０ａ条第一款第二句，相关负责人应

当对电子文档附“认证过的电子签名”（ｑｕａｌｉｆｉｚｉｅｒｔｅ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联邦最高法院

在判例中曾表示，该规定不是单纯的秩序规范，而是取代书面形式的不可或缺的有效要

件。〔１８〕 然而，从实用的视角观察，发送任何电子文档均须附认证过的电子签名，这一繁琐

要求无疑阻碍了电子法律交往的普及。〔１９〕 如果能够通过安全的联络渠道传递电子文档，

未来即可在文书的形式方面放宽要求，不必再要求附认证的电子签名。从此设想出发，立

法者修订了《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３０ａ条，在对安全的电子传递途径进行界定的基础

上规定了“认证过的电子签名”的替代途径。依照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第１３０ａ条第

三款，“电子文档必须附认证过的电子签名，或由负责人签名并通过安全的途径传递”。

安全的传递途径主要有四种，被规定于第 １３０ａ条第四款中，其同样于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日

生效。〔２０〕

首先，德邮账户（ＤｅＭａｉｌ）属于安全的传递途径。德邮账户是带德邮（ｄｅｍａｉｌ．ｄｅ）次

级域名的电子邮件账户，其由 ２０１１年 ４月 ２８日颁布的《德邮法（ＤｅＭａｉｌＧｅｓｅｔｚ）》引入。

该账户只能由德国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ＢＳＩ）授权（Ａｋｋｒｅｄｉｔｉｅｒｕｎｇ）的网络服务商提供。

通过授权，可确保服务商提供的德邮服务、身份验证服务和文书储藏服务能满足高安全性

和高信息保护的要求。〔２１〕 目前，已有四家服务商获得授权提供德邮服务。〔２２〕 依照《德邮

法》第３条第一款，被授权的服务商通过德邮账户合同负有为每个用户提供一个德邮账

户的义务。在德邮服务领域内，每个德邮账户对应一个用户，且只能由该人使用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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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ＢＧＨＭＭＲ２０１０，５０４ｍ．Ａｎｍ．Ｓｋｒｏｂｏｔｚ；ＭüｌｌｅｒＴｅｃｋｈｏｆ，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Ｆｒｄ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ｍｉｔ
ｄｅｎＧｅｒｉｃｈｔｅ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ｎｉｓｓｅｍｉｔ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ｒ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ＭＭＲ２０１４，９５，９６．
Ｖｇｌ．ＭüｌｌｅｒＴｅｃｋｈｏｆ，ＭＭＲ２０１４，９５，９６．
第１３０ａ条第四款的内容为：“安全的传递路径有：１．德邮账户的信箱和传递服务，前提是：发送人在发送信息时
进行了《德邮法》第４条第一款第２句意义上的安全登陆，并依照《德邮法》第 ５条第五款对其安全登陆进行了
确认；２．法院电子收发室与依《联邦律师法》第３１ａ条设立的专门的电子律师信箱之间，或与此相应的依法创设
的电子邮箱之间进行传递的途径；３．法院电子收发室与官方机构或公法法人设立的进行过身份验证程序的邮箱
之间进行的传递途径；具体事宜由第二款第２句规定的行政法令予以规范；４．联邦政府的行政法令确定的并经
联邦参议院批准的确保数据真实、完整以及无障碍的联邦统一的其他传递途径”。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１７／３６３０，Ｓ．１。
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在其主页上公布了四家被授权的公司的信息：１）１＆１ＤｅＭａｉｌＧｍｂＨ，被许可的域名为：
１ｕｎｄ１．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ｇｍｘ．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ｓｅｃ．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ｗｅｂ．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２）Ｍｅｎｔａｎａ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ｔＧｍｂＨ，被许可的域名
为：ｆｐ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ｍｃ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ｆｐｂｒｉｅｆ．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ａｎｗａｌｔ．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３）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ｍｂＨ，被许可的域
名为：ｄｅｍａｉ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ｍａｉｌ．ｄｅ；４）Ｔｅｌｅｋｏ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ＧｍｂＨ，被许可的域名为：ｔｏｎｌｉｎｅ．ｄｅｍａｉｌ．ｄｅ。



被授权的服务商应当通过技术措施确保仅对应的用户才能进入自己名下的德邮账户。〔２３〕

换言之，德邮系统的优点不仅在于能够安全地传送信息和处理文件，而且还能清楚无误地

识别发送人和接收人。

其次，律师和公证员的专有电子邮箱亦属安全的电子传递途径。自 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日

起，联邦律师协会在对《联邦律师法（ＢＲＡＯ）》第３１条规定的律师名单进行许可审查和验

证后为每位注册律师设立专门的电子律师邮箱（《联邦律师法》第 ３１ａ条第一款第一句）。

联邦公证员协会亦为公证员设立专门的电子邮箱。此项改革以奥地利 ２００７年的类似改

革为蓝本。〔２４〕 自此之后，律师和公证员在与法院交往时将不再使用电子法院政务邮箱

（ＥＧＶＰ）。〔２５〕 不属于律师和公证员的其他专业用户，例如公司、官署或者公民，可继续使

用电子法院政务邮箱，但必须使用软件商提供的电子法院政务发送与接收组件。再次，官

署使用的经过身份验证的电邮账户、联邦政府的行政法令确定的经联邦参议院批准的确

保数据真实完整以及无障碍的其他联邦统一的传递途径，亦属安全的传递途径（第 １３０ａ

条第四款第３项和第４项）。

综上，德邮账户、律师或公证员的专用电子邮箱、电子法院政务邮箱以及官署电子邮

箱，均属于《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３０ａ条第四款确定的安全的电子联络途径。这四种

途径可用于法院与当事人的双向电子沟通上，也即既用于电子送达，也用于电子递交。针

对这两种情形，法律还分别对细节进行了勾勒。

针对法院向当事人实施电子送达的情形，《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３０ｂ条舍弃了对

电子文档亲笔签名的要求：“只要本法未规定须由法官、司法辅助官、书记处的书记官或

法院执达员亲笔签名，而主管人员在文档末尾添加自己的姓名并加盖认证过的电子签名

的，该形式的文档即可被称为电子文档（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ｓ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２６〕 而且，《德国民事

诉讼法典》第１７４条第三款第一句和第二句还对电子送达的适用人群有所设定：“法院可

以向律师、公证员、法院执达员、税务咨询师或者因其职业原因拥有较高可信度的其他职

业人员、官署、团体或者公法机构送达电子文档，并附接收回执（Ｅｍｐｆａｎｇｓｂｅｋｅｎｎｔｎｉｓ）；其

他诉讼参与人明确同意的，也可采此方式送达。”与前述安全的电子联络途径相一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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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注册德邮账户的流程如下：首先，用户选择一家授权服务商，向其出示身份证进行注册。以选择 Ｗｅｂ电子邮件
系统为例，德邮邮件的地址由身份证姓名组成：姓．名＠ｗｅｂ．ｄｅｍａｉｌ．ｄｅ，姓氏可使用简称。此外，机构还可以向
服务商提出申请，在“ｄｅｍａｉｌ．ｄｅ”的域名之下使用自选的次级域名。其次，在注册后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也即
用户必须使用有效的身份证件，以便核实所注册的信息正确无误。经此验证后，德邮账户才被正式启用。通常

而言，点击电子邮件系统左侧的德邮按钮即可进入德邮系统，但普通的电子邮件系统与德邮系统为两套不同的

服务体系，两者之间不能互发邮件。

奥地利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制定了《关于律师与公证员所负担的使用电子法律交往的原则性义务的法律》
（Ｇｒｕｎｄｓｔｚ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ｐｆｌ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ｅｒＥＲＶＮｕｔｚｕｎｇｆüｒＲｅｃｈｔｓａｎｗｌｔｅｕｎｄＮｏｔａｒｅｉｎ?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ａｕｆＧｒｕｎｄｄｅｒＥＲＶＶＯｖ．
１８．６．２００７），ｓｔＢＧＢｌＩＩ２００７，１３０．
电子法院政务邮箱如同通常的电子邮件系统一样，包含一个收件箱和发件箱；在成功发送信息后，系统立刻制作

一份安全的送达证明凭证，详见 Ｈｏｅｒｅｎ（Ｆｎ．２），１２３，１２６。
不过，法律未明确规定欠缺第１３０ｂ条规定的形式要件（例如缺乏认证过的电子签名）的法律后果。学者认为，依
照立法意旨，形式上有瑕疵的电子文书与形式上有欠缺的纸面文书同等对待，因此判决书上欠缺签名或者签名

错误的，并不阻止宣告的效力，但却意味着重大程序瑕疵，而且该瑕疵可被消除；如果以送达代替宣告（例如在不

经言词辩论发出认诺判决或缺席判决的情形），未充分签名的判决如同未签名的判决一样是不存在的，故并不开

始计算期间，该判决也不产生上诉的效力，详见 Ｐｕｋａｌｌ／Ｋｉｅｌｉｎｇ（Ｆｎ．１２），Ｒｎ．５２。



的第１７４条第三款第三句和第四句也将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生效。依此，电子文档应当通

过第１３０ａ条第四款界定的安全途径送达，并确保不为无授权的第三人知晓，而且相关人

员应当为送达电子文档开启安全的传递途径。电子送达应当通过“电子送达回执”证明

之，其应当以结构化的电子可读的形式传递，对此应当使用法院为送达制作的结构化的数

据记录（新第１７４条第四款第三句）。〔２７〕

不仅法院可以通过安全的途径向当事人实施电子送达，而且当事人未来也可通过这

些途径向法院递交文书。为此，此次改革明确了向法院递交的电子文档的类型和到达时

刻。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准备书状及附件、应书面递交的申请和当事人的声明，以及应

书面递交的答复、证言、鉴定意见、翻译件以及第三人的声明，均可作为电子文档向法院提

交，但这些电子文档必须适合法院处理，联邦政府将通过行政法令的方式对传递与处理所

需的技术条件进行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３０ａ条第一款、第二款）。自 ２０２２年 １

月１日起，律师、官署或者公法法人（包括该法人为履行自己的公法任务设立的委员会）

递交的准备书状与资料以及应书面递交的申请和声明，均应当通过电子方式传递。如果

暂时因技术原因不可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亦可依照通常的规范递交。但在替代提交之时

或之后应当立刻对暂时不能电子提交进行说明；经要求，还应当补交电子文档（《德国民

事诉讼法典》第１３０ｄ条）。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员或机构未来可借助专门的电子邮箱向

法院安全、快捷、低廉地向法院递交文书，而不须附认证后的电子签名。依照 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日起生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１３０ａ条第五款和第六款，电子文档一旦存储至法院

指定的接收设备上即为到达。系统应当向寄件人发送关于到达时刻的自动确认函。如果

电子文档不适宜法院处理，还应当立刻告知寄件人并提示到达无效，以及告知当前所采用

的技术条件。只要寄件人立刻以法院适宜处理的形式补交了电子文档，并说明：该文书与

首次递交的文书内容相同，首次递交的时刻即视为文书到达的时刻。

整体而言，德国的改革不仅简化了电子沟通的方式，确保了数据传递的安全性与私密

性，而且还加强了电子政务与电子司法的界面互通，例如启用了官署电子邮箱、《电子政

务法》与《电子司法法》几乎同时出台而且内容几乎相同等，均彰显了立法者尊重与维护

行政管理与法院司法之关系的意愿，并为进一步促进电子世界的统一奠定了基础。〔２８〕 德

国的这些改革经验亦可为我国提供参考与借鉴。我国各地法院已经开始不同程度的信息

化建设，例如，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于 ２０１５年 ４月开始运行，〔２９〕吉林电子法院系

统（ｗｗｗ．ｅ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于２０１５年６月正式开通，该系统还使用第三方邮件系统（网易邮

件）为诉讼参与人提供电子法院定制邮箱。〔３０〕 如果这样的定制邮箱进行过实名验证，这

与德邮账户的构想就极为类似。未来有必要将类似定制邮箱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公民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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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此外，应当立刻将送达凭证的原件或电子文档交转书记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１８２条第三款，２０１８年１月１
日生效）。

德国未来还拟制定法律引入官署向各专业法院提交电子案卷的义务，详见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ＮＪＷ２０１５，２７７５，２２７９。
《立案开庭不用跑法院 杭州网上法庭审网络支付案 ４０分钟搞定》，资料来源于浙江在线，访问网址：ｈｔｔｐ：／／
ｚｊｎｅｗｓ．ｚｊｏｌ．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５／０８／１７／０２０７９１１５９．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４日。
《吉林法院：电子法院护航司法公正公开》，资料来源于《中国审判》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期，访问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ｔｒｉａｌ．ｎｅｔ．ｃ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ｉｎｆｏ２５８．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４日。



院乃至行政机关的全部交往上，但须满足安全传递的最低要求，而且应当能清楚无误地识

别发送人和接收人。为了加快电子司法的进程，我国未来也可尝试为注册律师、公证员、

公务机关设立专门的电子邮箱，并有步骤地扩大这些人员或机关与法院之间进行电子交

往的范围。为此，我国未来尤其应当对电子递交制定详细规范，特别是明确电子递交的时

刻对于诉讼时效中断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言，或可参考德国的相关规范。

２．内部管理：引入电子案卷

通过此次改革，德国还改善了法院内部电子化程度不够的状况，例如通过新增的《德

国民事诉讼法典》第１３０ｃ条引入了具有约束力的电子表格，〔３１〕以及与电子递交和电子送

达相适应对电子文档的保存进行了规制。首先，诉讼案卷当然可以以纸面形式保存，但对

此也存在例外。依照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２９８条，“以纸面

形式保存案卷的，应当将电子文档打印出来，制作案卷。如果不能打印准备书状的资料或

打印将引发不恰当的耗费，可以不进行打印。在此情形，应当持续保存这些文件，并应将

存储地点记录在案。电子文档通过安全途径递交的，应当记录在案。电子文档附认证签

名但并非经由安全传输途径传递的，打印件须包含如下附注：１．对文档完整性进行审查的

结果；２．对签名进行审查的结果所显示的签名人的姓名；３．对签名进行审查的结果所显示

的提交签名的时刻。此外，电子提交的文档可以在六个月后删除”。

其次，诉讼案卷也可以以电子形式保存（《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２９８ａ条第一款第一

句）。在此情形，纸质文档需转化为电子文档。依照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生效的第 ２９８ａ条第

二款，“纸面形式递交的书状和其他资料，应当各依技术现状转化为电子文档，并应当确

保：电子文档与所递交的书状和其他资料在图像与内容上均保持一致。如果不存在交还

义务，可在转化六个月后销毁以纸面形式递交的书状和其他资料”。根据立法者的设想，

此处的“技术现状”系指扫描，对此适用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颁布的《安全扫描指令（ＴＲ

ＲＥＳＩＳＣＡＮ）》。〔３２〕 扫描亦可大大降低因使用纸面文档而支出的巨额开支。〔３３〕

以电子方式保存案卷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便于法官远程调取案卷、便于诉讼参与人动

态查阅案卷以及便于公众及时获取程序的相关信息，因此应当格外注意信息安全与信息

保护。〔３４〕 我国未来不仅应当在此方面加强保护，而且还须对扫描等细节问题制定具体规

范。此外，与德国的情况类似，我国各地法院的信息化建设程度不一，所采用的系统和软

件也不尽相同，未来在引进电子案卷的同时还需实现软件或系统的统一化与标准化，以实

现全国法院间的案卷共享。目前，德国各联邦州法院亦使用不同的电子司法管理软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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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学者建议未来对各软件设定最低的统一化标准或者至少各系统之间约定开放的界

面，以确保实现全德境内的电子司法案卷无障碍交换与处理。〔３５〕

（二）庭审方式的电子化

除电子交往与电子案卷之外，诉讼程序的电子化还表现在视频技术的应用上。２０１３

年４月２５日，德国正式颁行了《加强法院程序和检察署程序中使用视频技术的法律》。依

此，２００２年被引入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２８ａ条被重新修订，修订后的内容于 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１日生效。此次修订的核心内容在于：法院可以依职权命令使用视频会议技术。

依照新的第１２８ａ条第一款，“法院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许可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

在言词辩论期间停留在其他地点，并在那里实施程序行为。审理以图像和声音的形式同

步向该地点和庭审房间转播”。此处所称的“程序行为”应作广义解释，也包括申请、事实

主张、权利陈述和依第１４１条询问等行为在内。〔３６〕 但是此规定仅对言词辩论适用，而不

对和解辩论适用，缘由在于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出席和解辩论。〔３７〕 距离远近无所谓，法

院在作出命令时应当在“节省费用和时间”与“丧失对在场人员的直观印象”之间进行衡

量，且不再需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３８〕 不过，事前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却很有必要，因为

显然无法违反诉讼参与人的意志强令其以视频方式参与庭审。〔３９〕 程序公开原则仅对庭

审房间适用，通过实时向法庭转播的方式就已能保证此原则的实现，而且也不必非得确保

在场的旁听人员在视觉上追踪转播，听觉印象即可；此外，在视频会议出现技术障碍时，必

须中断言词辩论，否则将不会保证相互理解与感知，从而违反了言词原则。〔４０〕

依照第１２８ａ条第二款，“法院可以依申请许可证人、鉴定人或者一方当事人在讯问期

间停留在另一地点。讯问以声音和图像方式同步向该地点和庭审房间转播。而且，如果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依第一款第１句被许可停留在另一地点，也向该地点转播讯

问”。有学者强调，如果要确保作证人的可靠性，法院应当坚持在法庭上讯问，因为经验

显示：在摄像镜头前撒谎比在法官面前说谎更为容易，故法官在个案中总是应当在“视频

讯问（ＶｉｄｅｏＶｅｒｎｅｈｍｕｎｇ）具有加快诉讼或节省费用的优点”与“法庭可能丧失对证人、鉴

定人或被讯问的当事人获得直观印象的弊端”之间进行衡量。〔４１〕 但也有学者提出，美国

的经验表明，相较于面对面，法官在视频会议中可以更为清楚与全面地观察证人，因此担

心法官通过视频会议将会无法感知证人的肢体语言细节、谈吐方式和特定的细节反应的

忧虑可能言过其实。〔４２〕 无论如何，法院依照第一款第一句和第二款第一句作成的裁判，

不可被声明不服（第１２８ａ条第三款第二句）。此外，有学者认为，如果法官认为恰当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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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未提起正当的异议，亦可依照通常的规则通过视频进行勘验，〔４３〕但反对意见认为，

技术媒质的过滤效应极大影响了证据价值，而勘验通常需要三维感知，故第 １２８ａ条第二

款所称的证据手段为封闭规定，不得扩展。〔４４〕

无论如何，立法者不允许对转播进行录制（第 １２８ａ条第三款第一句）。不录制的初

衷在于保护人格权。而且，通说认为，即便双方均同意，亦不得录制，因为法律措词不允许

有任何例外。〔４５〕 但另有学者认为，此前允许对转播进行录制的法律草案，更为妥当。〔４６〕

亦有观点认为，在证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录制，而且录制亦很有用。〔４７〕 无论如何，在

视频转播的情形仍然适用通常的笔录规定，并应当依照第 １６０条第一款第 ４项在笔录中

写明诉讼参与人在何处开通了视频。〔４８〕

与德国的改革相比，我国有关电子庭审的规定存在改进空间，首先，我国电子庭审的

适用范围相对狭窄，民诉解释（２０１５）第 ２５９条第二句仅对简易程序适用，而且须经当事

人双方同意方可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与此相比，德国有关电子庭审的规定适

用于所有的言词辩论，而且法官可以依职权命令当事人进行电子庭审，而不再依赖于双方

当事人一致同意。其次，德国对当事人远程参加庭审和远程讯问证人（或鉴定人、当事

人）设定了不同的规定，前者可以依职权命令，后者仅依申请。与此相比，我国仅在《民事

诉讼法》第７３条对证人通过视听传输技术方式作证有所规定，而未对鉴定人通过视频方

式出席庭审作出规定。未来增加此方面的内容，显有必要。而且，我国还可借鉴德国学者

的建议允许法院在许可证人或鉴定人远程出庭作证时进行利益衡量。再次，我国未对法

院录制电子庭审作出具体规定。从实践情况看，法院通常会录音录像。如果这些录音录

像被作为电子笔录以替代纸质笔录，犹可再探讨，虽然就此尚欠法律基础。〔４９〕

（三）债务人信息的电子化

强制执行领域的电子化改革由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生效的《改革强制执行中的财产查明

法》带来。该部法律进一步改善了执行债权人获取信息的状况，并促进了财产查明和债

务人名册的现代化改革。依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典》新第 ７５５条，法院执达员可以向居民

登记部门询问债务人的下落，可以向中央外国人登记簿查询，并在请求权数额超过 ５００欧

元时可向法定养老保险公司以及联邦机动车局查询债务人的下落。如果为了执行所需并

且待执行的请求权数额至少为５００欧元，执达员还可以在债务人不履行财产报告义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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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电子笔录的证明力”等方面制定统一的规范。



者预计执行所申报的财产不能完全满足债权人的情形，向法定的养老保险公司查询雇主

的信息，向联邦中央税务总局查询账户信息，以及向联邦机动车局查询车辆和车主信息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８０２Ｉ条第一款）。此外，各联邦州的中央执行法院还制作债务
人名册（第 ８８２ｈ条）。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１１日，德国还推出全新的全德统一的强制执行网
页，〔５０〕由各州有偿提供电子债务人名册信息（第８８２ｂ条以下），并且法院执达员可以为了
执行目的调取由中央执行法院依照第一款管理的财产清单（第 ８０２ｋ条第二款第一句）。
而且，执行法院、破产法院和登记法院以及刑事追诉机构为了履行法定职责所需也有权查

阅债务人申报的财产信息（第８０２ｋ第二款第三句）。
在执行信息的电子化方面，我国的发展与德国差可比拟，例如我国也已经制作“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民诉解释》第 ５１８条）并实现了网络公开。而且，在债务人财产查明体
系上也初步实现信息化建设，预计于２０１６年 ６月底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执行查控体系。〔５１〕

唯在查访债务人下落方面，我国未来似可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但这也要求我国进一步完

善迁居登记、社会保险乃至个人破产等制度。

（四）电子司法的保障制度

１．明确电子文书的证明力

在全面引入电子文档和电子案卷之后，明确电子文档的证明力，亦构成不可回避的重

要问题。在德国传统的证明规范中，电子文档（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Ｄｏｋｕｍｅｎｔ）不属于《民事诉讼
法典》第４１５条等条规定的书证证据手段，而是被视为勘验客体归入勘验的范畴。〔５２〕 如
今，为了减轻举证，德国逐渐将私电子文档与私文书、公电子文档与公文书的证明力对应

起来。〔５３〕 此外，德国还区分形式证明力（ｆｏｒｍｅｌｌｅ／?ｕｅｒｅＢｅｗｅｉｓｋｒａｆｔ）与实质证明力（ｍａ
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ｉｎｎｅｒｅＢｅｗｅｉｓｋｒａｆｔ），前者是指出具人确实发出了文书所记载的声明，其以文书真
实为前提，对此立法者设定了许多具有拘束力的证据规则，不允许法官进行自由心证；后

者是指声明内容的真实性，法院必须依照自由心证对实质证明力进行评判。〔５４〕 就证明力

而言，德国区别对待公文书与私文书。

通常说来，私文书的形式证明力取决于纸面完整（第 ４１９条）、签名真实和文字真实
这三项要件。〔５５〕 只要私文书由出具人签名或者以公证过的画押方式签名，该私文书就为

出具人发出文书所包含的声明提供了完全之证明（第 ４１６条）。而且，如果确认签名真实
或者对文书下方的画押进行过公证，签名或画押上方的文字被推定为真实（第４４０条第二
款）。学者认为，这两项规定的差异极其微小，均指向私文书的形式证明力。〔５６〕 如今，这

些关于私文书形式证明力的规范亦对私电子文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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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ｏｌｌｓｔｒｅｃｋｕｎｇｓｐｏｒｔａｌ．ｄｅ／ｚｐｏｎｆ／ａｌｌｇ／ｗｉ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ｊｓｆ．
《一“网”打尽“执行难”———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刘贵祥》，资料来源于《南方周

末》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日的报道，访问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４４３８，访问日期：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４日。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ｃｈｗａｂ／Ｇｏｔｔｗａｌｄ，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０，§１１８Ｒｎ．１０．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ＺＰＯ，１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３７１ａＲｎ．１．
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ＺＰＯ，３０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Ｖｏｒ§４１５Ｒｎ．６；Ｂａｕｍｂａｃｈ／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Ａｌｂｅｒｓ／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６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０，
üｂｅｒｓ§４１５Ｒｎ．９ｆ．．
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４４０Ｒｎ．１．
Ｖｇｌ．Ｂａｕｍｂａｃｈ／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Ａｌｂｅｒｓ／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４４０Ｒｎ．１．



表一：德国文书的分类与有关形式证明力的规范

文书分类
形式证明力

形式证明力 文书真实的推定

私
文
书

私纸面文书

只要私文书由出具人签名或者以公

证过的画押的方式签名，该私文书

就为出具人发出文书所包含的声明

提供了完全的证明（第 ４１６条）。

如果确认签名真实或者对文书下方的画押进

行过公证，签名或画押上方的文字被推定为真

实（第 ４４０条第二款）。

附认证的电

子签名的私

文书

附认证电子签名的私电子文档，准

用有关私文书证明力的规范（第

３７１ａ条第一款第一句）。

依照《签名法》审查后得出的电子声明的真实

之表见，仅可因严重怀疑声明非由密码持有人

签署而被动摇（第 ３７１ａ条第一款第二句）。

德邮账户发

送的私电子

信息

如果自然人登陆了专属于他本人的德邮账号

（《德邮法》第 ４条第一款第二句），则依照《德

邮法》第 ５条第五款在进行了发件人确认审查

之后得出的该德邮账户发送的电子信息之真

实的表象，仅因严重怀疑非由该人发送此内容

的信息而被动摇（第 ３７１ａ条第二款）。

公
文
书

公纸面文书

官署出具的包含官方命令、处分或

裁判的公文书，为其内容提供了完

全的证明（第 ４１７条）。

文书依其形式和内容显示为公机关或具有公

信力的人员出具的，推定该文书为真（第 ４３７

条第一款）。

附认证的电

子签名的公

电子文书

公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或者具有公

信力的人员在其业务范围内，以规

定的形式出具的电子文档（所谓公

电子文档），准用有关公文书证明力

的规范（第 ３７１ａ条第三款第一句）。

如果文书由出具的公机关或者具有公信力的

人员加盖了认证过的电子签名，准用第 ４３７条

（第 ３７１ａ条第三款第二句）。

德邮账户发

送的公电子

文书

如果受出具文书的公机关或者具有公信力的

人员的委托，授权服务商依照《德邮法》第 ５条

第五款对文件加盖其认证的电子签名，并且寄

件人确认函亦显示：出具文书的公机关或者具

有公信力的人员为德邮账户的用户，亦准用第

４３７条（第 ３７１ａ条第三款第三句）。

公扫描文件

如果公文书依照技术现状由公机关或者具有

公信力的人员转换成电子文档，并且通过确认

函确认：电子文档的图像、内容与原件一致，则

对该电子文档准用有关公文书证明力的规定。

文件和确认函附认证的电子签名的，准用第

４３７条（第 ３７１ｂ条）。

依照第３７１ａ条第一款第一句，附认证过的电子签名的私电子文档，准用有关私文书

证明力的规范。而且，依《签名法》审查后得出的电子声明的真实性之表见（Ａｎｓｃｈｅｉｎ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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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ｈｔｈｅｉｔ），仅可因严重怀疑声明非由密码持有人签署而被动摇（第 ３７１ａ条第一款第二

句）。学者一致认为，这一规范对于电子声明的接收人而言是一种证明减轻规范，但对此

规范是否属于表见证明规则，存在争论。少数观点认为该法条并未确立真正的表见证

明，〔５７〕因为判例发展起来的表见证明建立在典型的事实经过之上，而此处的规定并未建

立在经验知识之上，而是建立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故法条使用的“表见”之措词令人

误解和不甚妥当。〔５８〕 有鉴于此，甚至有观点认为，第 ３７１ａ条第一款第二句是法律推定规

范，也即该条要求证明相对人必须驳倒法律推定，但亦不应对“怀疑”持太高要求，其可以

是纯粹的理论上之怀疑，例如签名卡被窃或者密码交由第三人等，而且此处不必考虑实体

法上的归责与责任。〔５９〕 但立法者和通说均认为，第 ３７１ａ条第一款第二句并非法律推定

规范，而是有关表见证明的法定规则，〔６０〕其并不导致证明责任倒置的后果，而是仅属于法

定的证明规则。〔６１〕 通常而言，技术瑕疵例如证书归类错误、未锁定证书、错误确认身份，

均构成“严重怀疑”的事由。〔６２〕 此外，也可能因不当使用签名密匙，或者从其他签署的文

件中得出该文件并非原本欲签署的文件等得出“严重怀疑”的结论。〔６３〕 无论如何，第

３７１ａ条仅对原始的电子文档适用，而不对扫描件适用，因为第 ３７１ａ条以意思表示和知情

表示为前提，而扫描件仅是技术图像，并不拥有独立的声明内容。〔６４〕

针对不需附认证过的电子签名且通过安全途径传递的私电子文档，立法者也对其形

式证明力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依照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生效的第３７１ａ条第二款，“如果自

然人登陆了专属于他本人的德邮账号（《德邮法》第４条第一款第二句），则依照《德邮法》

第５条第五款在进行了发件人确认审查之后得出的‘该德邮账户发送的电子信息（ｅｌｅｋ

ｔｒｏｎｉｓｃｈ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之真实’的表象，仅因严重怀疑非由该人发送此内容的信息而被动

摇”。这意味着，证明相对人仅可以通过严重怀疑电子信息的真实性或完整性来动摇表

见证明。〔６５〕

总体而言，德国借助表见证明规则对私电子文书的形式真实问题进行了推定，其仅导

致举证责任倒置的后果。〔６６〕 与此不同，德国在公文书和公电子文书的形式真实问题上采

法律推定规范。《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４１５条首先对公文书的形式证明力作出如下规

定：“公文书为官署或出具人所记载的事实提供了完全之证明。”这一规定显然指向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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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３１７ａＲｎ．１５．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ａＲｎ．７；ＭüＫｏＺＰＯ／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３７１ａＲｎ．４．
Ｚｌｌｅｒ／Ｇｒｅｇｅｒ，§３７１ａＲｎ．２．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１４／４９８７，Ｓ．２３，４６，４９；ＭüＫｏＺＰＯ／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ＺＰＯ，４．Ａｕｆｌ．２０１２，§３７１ａＲｎ．４．
Ｓｔｅｉｎ／Ｊｏｎａｓ／Ｂｅｒｇｅｒ，２２．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３１７ａＲｎ．１５．
ＭüＫｏＺＰＯ／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３７１ａＲｎ．４．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ａＲｎ．１０．
Ｒｏｎａｇｅｌ／Ｎｅｂｅｌ，ＮＪＷ２０１４，８８６，８８７．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ａＲｎ．１５．
此外，德国判例还允许法官借助经验法则对私文书的完整与正确进行推定：如果原告为了证明某特定的合同提

交了内容清楚或者至少可被解释的私人文书，法院原则上推定该文书的内容完整且正确（ＢＧＨＮＪＷ １９８７，
２０１２；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９，１７０２；ＮＪＷ２００２，３１６４）。此项推定在德国虽然被称为事实推定，但其实质相当于表见证
明，被告可通过反证的途径动摇该推定，就此亦详见周翠：《从事实推定走向表见证明》，《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 ６
期，第１１５页。



或形式上的证明力，也即该文书仅对所记载的声明之发出提供了完全的证明，而非对于内

容的真实性提供完全的证明；换言之，该文书仅证明：文书记载的人员在记载时刻和记载

地点在公证员或出具文书的官署前发出了具备所记载内容的声明。〔６７〕 同样，第 ４１７

条———“官署出具的包含官方命令、处分或裁判的公文书，为其内容提供了完全的证明”，

亦指向公文书的形式证明力。随之，第 ４３７条针对公文书的真伪问题确立了法律推定规

范：“文书依其形式和内容显示为公机关或具有公信力人员出具的，推定该文书真实。如

果法院认为真实性存疑，也可以依职权要求出具文书的机构或人员就真实性发表声明。”

毫无疑问，此项推定亦仅指向文书的来源，而不涉及其内容或出具机构的权限。〔６８〕 这也

意味着，第４３７条仅推定公文书形式真实（非伪造件），而未推定其实质真实。而且，既然

此项规定为法律推定规范，其也就产生证明责任倒置的结果，也即对方当事人必须提交本

证（＝反面证明）予以推翻。

如今，这些关于公文书形式证明力的规范亦对公电子文书适用。依照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

日生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３７１ａ条第三款第一句，“公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或者具

有公信力的人员在其业务范围内，以规定的形式出具的电子文档（所谓公电子文档），准

用有关公文书证明力的规范”。〔６９〕 据此，参与程序的官署可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文书（特

别是行政案卷）以电子形式传递给法院，而不必担心存在权利丧失的风险。〔７０〕 同样，如果

文书由出具文书的公机关或者具有公信力的人员加盖有认证过的电子签名，亦准用第

４３７条（第３７１ａ条第三款第二句）。如果受出具文书的公机关或者具有公信力的人员的

委托，授权服务商依照《德邮法》第 ５条第五款对文件加盖其认证过的电子签名，并且寄

件人确认函亦显示：出具文书的公机关或者具有公信力的人员为德邮账户的用户，亦准用

第４３７条（第３７１ａ条第三款第三句）。

此外，有关公文书形式真实的法律推定规范亦对公扫描件适用。依照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７日生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３７１ｂ条，“如果公文书依照技术现状由公机关或者具

有公信力的人员转换成电子文档，并且通过确认函确认：电子文档的图像、内容与原件一

致，则对该电子文档准用有关公文书证明力的规定。文件和确认函附认证过的电子签名

的，准用第４３７条”。〔７１〕 这也意味着，只要遵守了第３７１ｂ条对扫描件的形式要求，就可通

过递交扫描件的形式提交公证文书上记载的声明；而且，法院笔录和判决事实（详见第

１６５条和第３１４条）的扫描件，亦如同原件一样发生相同的证据法上的效力。〔７２〕

与德国相比，我国在电子文书的证明力方面尚欠具体规范。经由 ２０１２年的改革，民

事诉讼法引入了电子数据这一证据手段（《民事诉讼法》第 ６３条第五项）。然而，电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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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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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ｌｌｅｒ／Ｇｅｉｍｅｒ，§４１５Ｒｎ．５．
Ｂａｕｍｂａｃｈ／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Ａｌｂｅｒｓ／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４３７Ｒｎ．３．
这些证明力规范不仅包括一般的证明力规则（第 ４１５条、第 ４１７条和第 ４１８条），而且也包括关于法院笔录（第
１６５条）和判决事实（第３１４条）的证明力的特殊规定，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ａＲｎ．１１。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ａＲｎ．１１．
第３７１ｂ条不对私文书适用，私文书的真实性总是由法院通过自由心证予以判断，Ｚｌｌｅｒ／Ｇｒｅｇｅｒ，ＺＰＯ，§３７１ａ
Ｒｎ．２。此外，第３７１ｂ条亦对刑事诉讼和地籍程序之外的一切法院程序适用，详见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ｂＲｎ．３。
Ｍｕｓｉｅｌａｋ／Ｈｕｂｅｒ，§３７１ｂＲｎ．４．



据不仅包含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还可能涉及电子文书或者勘验标的（例如照

片）。最高法院仅在《民诉解释（２０１５）》第 １１６条第三款中强调，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视

听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但不仅未对电子数据设定进一步的规范，而且对电子文书或

电子勘验标的未置一词。单就电子文书的证明力而言，我国未来似可借鉴德国的立法经

验，将公电子文书与公文书、私电子文书与私文书的证明力对应起来。

不过，在公文书的证明力上，我国与德国存在重大差异。与德国通过法律推定的途径

推定公文书形式真实（第４３７条）相比，我国最高法院在《民诉解释（２０１５）》第 １１４条推定

公文书发生实质证明力（也即“推定记载的事项真实”）。这一做法是否妥当，有待商榷。

公文书亦分为不同类型，其可以记载某项事实或声明，也可以是官方命令、处分或法院裁

判，一概推定所有的公文书实质真实，从武器平等的考量出发有欠正当，因为当事人必须

提交反面证明（＝本证）予以推翻，这一要求在具体案件中可能过于严苛。在此问题上，

德国或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７３〕更有借鉴意义，也即公文书是否具有实质证明力，应当由

个案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且，最高法院关于公文书的定义也偏于狭窄。与德国出具公

文书的人员具备公信力这一要求不同，我国更强调“社会管理职能”这一要素，也即仅“国

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才是公文

书，这例如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行业协会等制作的文书，〔７４〕而似将公证机构制作的公

证文书排除在外。然而，《民诉解释》第９３条第一款第七项却又将“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

证明的事实”归为无须举证的事实，当事人可以提交相反证据推翻。从此可知，最高法院

实际上对“有效的公证文书”亦采法律推定的模式（证明责任倒置）。也即从结果上看，我

国最高法院实际与德国立法者类似，均通过法律推定规范推定有公信力的机构制作的文

书真实，只不过我国推定文书的内容真实（实质证明力），而德国推定文书的来源真实（形

式证明力）。有鉴于此，我国最高法院在设定公文书的定义时原本应当倚重“公信力”这

一标准，而非“社会管理职能”这一要素。

同样，对私文书和私电子文书的证明力，我国亦不存在具体规定。未来或可借鉴德国

的学说允许法官借助经验法则通过表见证明的途径推定私文书或私电子文书形式真实，

例如可对私电子文书作出如下规定：“私电子声明是否确由密码持有人或账户所有人发

出，仅可因严重怀疑该声明并非由该人签署或发送而被动摇。”值得注意的是，表见证明

仅导致举证责任倒置，而非证明责任倒置，也即对方当事人仅需提起反证予以动摇即可。

２．电子保护函有待实践检验

德国的电子化改革不仅涉及通常的民事程序，而且也指向了临时救济领域。长期以

来，德国法院在实践中允许债务人在债权人提起临时申请之前就预防性地向法院递交

“保护函”（Ｓｃｈｕｔｚｓｃｈｒｉｆｔ）。通过保护函，潜在的被申请人请求法院不发布假扣押或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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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３５５条亦对公文书真实性作出推定，这同样仅指向形式证明力。尽管我国的法条释义
详细引用了台湾学者姜世明关于公文书证明力的观点（详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７６页），但遗憾的是最高法院并未采台湾地区（亦与德国一
致）的立法经验。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７页。



命令，或者不以债权人申请的方式发布，或者不经言词辩论就不发布假扣押或假处分命

令。〔７５〕 保护函不是附条件的诉讼行为，其不开启任何程序，而是仅对预期的程序发表意

见；换言之，保护函所包含的申请并非实体申请，而仅是向法院提出的以某种特定方式进

行程序和裁判的动议。〔７６〕 尽管保护函制度未确立在法律中，但通说从被申请人的法定听

审权出发，认为法院负有义务了解被申请人在保护函中提交的陈述，并将之作为裁判的基

础；无论如何，法院不得故意忽视保护函中的陈述，除非法院因假处分申请不合法或无理

由而欲驳回申请，或者法院无论如何都打算指定言词辩论期日，在后一种情形，保护函可

被视为“准备书状”。〔７７〕

由于债务人往往不能确定债权人是否会提起假扣押或假处分申请，以及将会在哪个

法院提起，因此只得试探性地向多个法院递交保护函。基于此点，有学者认为，保护函的

命中率较低而不实用，〔７８〕这尤其在媒体报道侵权或网络侵权的情形更甚。依照《德国民

事诉讼法典》第３２条，此类案件的管辖法院为侵权行为地法院，这意味着债权人实际上可

以向任何法院提起假处分申请。〔７９〕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并且为了节省费用，德国通过《电

子司法法》引入了电子保护函登记制度。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和２０１６年１月 １日起，立法

者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中新增第９４５ｂ条和第９４５ａ条。依照新的第９４５ａ条第一款，保

护函是针对预期的假扣押或假处分申请提交的预防性的防御书状，各州为此制作中央电

子保护函登记册（Ｓｃｈｕｔｚ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一旦保护函被登记入册，即视为向该州的所有

普通法院递交了保护函，而且应当在登记入册六个月后删除保护函（第 ９４５ａ条第二款）。

各法院通过自动调取程序查阅登记册，并且仅为了满足法定任务所需时才使用这些数据，

调取过程应当制作记录（第９４５ａ条第三款）。

如上法律遭到哈特曼法官的批评：其一，法定听审权以向法院递交申请开启法院程序

为前提，否则法院就得处理任一公民因担心未来有程序针对自己而递交的任何书状；其

二，通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不附任何条件，但保护函却以预期的临时申请为条件；依照学

理，这样的行为不能创设任何诉讼法律关系，既不引发法庭上的权利，也不创设任何责任

乃至义务；其三，被申请人是否值得如此保护，值得商榷。〔８０〕 在哈特曼法官看来，相较于

引入电子保护函这一解决方案，审理法官在发布临时裁判之前总是应当给予被申请人表

达意见的机会，显得更为妥当。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有二：要么取消完全不必要的保护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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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函尤其在不正当竞争、媒体法、公司法、建筑纠纷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因为法院在这些领域往往不经言

词辩论就发布假处分命令，详见 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Ｄｒｅｓｃｈｎｅｒ，§９３７Ｒｎ．９。
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Ｄｒｅｓｃｈｎｅｒ，§９３７Ｒｎ．１０。在递交假处分申请之前，法院不会将对方已递交保护函一事告知申请
人，申请人只能通过查看法院的登记册予以查证；在递交了假处分申请之后，保护函才归入程序案卷，申请人可

以查阅，而且法院必须依职权向申请人送达或不拘形式的通知保护函，Ｓｃｈｕｓｃｈｋｅ／Ｗａｌｋｅｒ，§９３７Ｒｎ．１６。
Ｓｃｈｕｓｃｈｋｅ／Ｗａｌｋｅｒ，§９３７Ｒｎ．１５；Ｓｃｈｕｓｃｈｋｅ／Ｗａｌｋｅｒ，§９２２Ｒｎ．６．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Ｓｃｈüｔｚｅ／Ｔｈüｍｍｅｌ，§９２１Ｒｎ．３．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１７／１２６３４，Ｓ．３５．
Ｖｇｌ．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ＮｅｕｅＳｃｈｕｔｚｓｃｈｒｉｆｔｒｅｇｅｌｎＦｒａｇｅｎüｂｅｒＦｒａｇｅｎ，ＧＲＵＲＲＲ２０１５，８９，９０ｆｆ．。哈特曼法官在此文中提
出多项批驳理由。除以上列举的理由之外，他还对法律规范的细节提出批评，例如第９４５ａ条第三款要求法院调
取查阅登记册，这里的法院是否指审理组织？未来应当如何分配业务分工计划？法院应当一天一次还是一天多

次调取数据？由何人对调取过程记录，记录到何案卷中？如果法院因疏忽未考虑保护函，是否应当产生国家赔

偿责任等等。



度，法官可以在三天内（在特别紧急的情形下可以在更短的期间内）在不适用强制律师制

的案件中听审对方当事人；要么为了减轻审理组织的负担，法官仅考虑临时申请之后才递

交的保护函。〔８１〕 毫无疑问，电子保护函制度未来能否获得广泛的意义，有待实践的检验。

我国通过２０１２年的改革在民事诉讼法中引入了行为保全，而知识产权领域自 ２００１

年就存在指向行为的临时措施。但是，行为保全措施在我国并未像德国一样发挥特别重

要的作用，这或可归因于行为保全的前提要件有待详细解释以及证明和担保要求过高等

因素。〔８２〕 但即便我国行为保全未来将会在大范围内发挥作用，是否引入德国法上的电子

保护函制度，也取决于我国是否存在此需求，以及我国法院是否在保全程序中进行庭审。

三　前景展望：引入电子准备程序？

德国最新的电子司法改革，积极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和学者的呼声，具有较强的实践意

义。然而，仅借助新的联络与存储技术对电子交往进行司法改革，尚远远不够。德国学者

还提出，未来还有必要引入电子准备程序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虽然当事人依照辩论原则有

责任向法院提交主张和证据手段，而且原则上仅应当提交有证明必要的显著的事实主张，

但由于诉讼法未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的结构有所规制，因此法官的主要任务通常在于将

不相一致和很多时候不必要、泛滥成灾、冗长多余的当事人陈述从交互提交的书状中剔

除，从而进一步对争辩以及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而仅通过电子方式传递当事人的事实陈述

以及允许调取电子案卷，并不能明显简化法官的上述工作，法官仍需发现和归类当事人交

互提交的事实主张。有鉴于此，未来有必要统筹协调当事人的事实提交，也即原告应当以

请求权基础为导向提交创设请求权的事实主张和证据资料，而被告应当与此结构相应逐

项针对原告的主张进行答辩并提供反证；如果被告欲针对请求权提起抗辩，其应当根据自

己的主张责任结构化地提起权利受制、权利消灭和权利妨碍的主张和证据资料，而原告可

与此结构相适应提起再答辩；如上这些结构与法官的工作台相联系，并在电脑屏幕上自动

生成条理分明的当事人交互提交的事实陈述列表，法官只需审查在法律上具有显著意义

的、有证明必要的陈述即可，唯有如此，才算理想的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８３〕

如上关于电子准备程序的构想，无疑亦对我国法官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清晰梳理争点

具有启示意义。我国一些法院也展开了类似的改革。最高法院在《民诉解释（２０１５）》第

２２４条以下亦对庭前准备程序进行了规定。以此规范为基础，我国未来可尝试对电子准

备程序开展试点试验并逐步制定具体的规范。

总体而言，电子司法并未给诉讼带来根本性的革命。民事诉讼仍应遵循处分与辩论

原则，并保障公开、言词与直接原则的实现，以及确保法院能够进行自由心证。〔８４〕 这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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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即便我国未来在民事司法中大幅度运用电子信息与存储技术，民事诉讼仍然应当奉

行传统的原则，立法者总是应当在诉讼经济与程序正义、程序加快与审理彻底、言词与书

面之间寻找平衡。不容否认，电子司法在司法便民、诉讼经济、诉讼加快乃至减少管理错

误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也在信息安全与一般人格权保护方面提出重大挑战。不论

是电子提交还是电子送达，不论是电子庭审还是录制或直播，不论是电子文书的证明力规

则还是电子准备程序的构想，德国的规范与争鸣都为我国提供了对照经验或参照蓝本。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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